
质量检测服务选取需求书

公开选取项目名称：江门市 2026 年预拌混凝土质量监督

管理专项质量检测服务

公开选取单位：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日期：2026 年 5 月



一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格要求

（一）具有有效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（包含

检测项目：水泥、骨料、集料；混凝土及拌合用水、混凝土

外加剂、混凝土掺合料；砂浆）。

（二）企业和人员信息必须录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厅“三库一平台”。

（三）供应商应当具备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

的条件；

（四）供应商应当是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法人或其他组

织，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或事业法人登记证）或

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（五）供应商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“失信被执行

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

信 行 为 ” 记 录 名 单 ； 不 处 于 中 国 政 府 采 购 网

（www.ccgp.gov.cn）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”

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。

二、采购方式

由于该采购服务不在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，根据《关于

执行<广东省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2020 年版）>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江财采购〔2020〕32 号），部门集中采购

目录以外，单次采购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 100 万元以下的货

物、服务和工程，不纳入政府采购范畴。同时根据《关于加



强江门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运营管理等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（江机编办〔2019〕77 号），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的、政府

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中介服务项目，

必须通过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选取供应商。本项目符合

上述情况，拟通过方案择优的方式采购服务，采购人将从已

报名的中介服务机构中进行综合评定，根据其综合得分，得

分最高者即为中选机构。

供应商需上传报名响应文件供业主单位择优选择。响应

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加盖公章的项目响应说明，内容应包括：

1.服务项目的实施方案（含具体工作内容、拟投入的检

测设备、检测方法和标准、进度安排、保障措施、完成时限

等）；

2.服务项目的详细报价（含各子项的报价清单）；

3.其他相关业务优势等情况；

4.投入人员职业资格证书。

（二）相关业绩、资质证明文件、营业执照等。

以上资料均需要加盖公章。

三、技术服务要求

（一）对采购人开展季度的质量例行抽检和全市性的

综合抽检等样品进行检测，抽检项目主要是搅拌站生产用原

材料、混凝土、砂浆产品，具体检测项目详见下表：



序号 检测产品/类别 检测数量(组)

1 砂氯离子含量 70 组

2 粉煤灰 20 组

3 水泥物理性能 20 组

4 石子物理性能 25 组

5 减水剂 3 组

6 石灰石粉（矿物掺合料）物理性能 3 组

7 混凝土拌合物离子含量 10 组

8 混凝土试件强度 5 组

9 砂浆基本性能 5 组

抽检工作由采购人牵头负责，其中开展季度随机抽查，

抽查范围不少于全市 40%（21 家）的搅拌站；开展全市性的

综合抽检，检查范围至少覆盖全市 25%（13 家）的搅拌站。

（二）供应商应严格按照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和检测内容

配合开展抽检工作，抽检工作所需的检测技术人员、器具和

车辆由供应商负责。

四、报价和完成时间要求

本次采购服务预算价格为 10 万元，实际以签订合同为

准。检测数量可由我局根据实际抽检需要自行调整，总数量

不少于 120 组，检测服务总价控制为 10 万元。抽检工作均

需在 2026 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。

五、付款方式

(一）供应商完成全部项目内容，提交最终成果，双方



签订服务确认书并通过采购人验收后，采购人一次性支付全

部合同价款。总费用不得超出合同价款，超出部分由供应商

自行承担。

（二）供应商向采购人申请付款时，需先向采购人提供

相当于采购人付款金额的发票，且收款方、出具发票方、均

必须与供应商合同名称一致，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。

（三）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，在前款规定的付款

时间为采购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

手续的时间（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），在规定

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。因

资金审批、财政拨款延迟等原因导致未能按时付款,采购人

不构成违约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中选供应商需在中选之日起 10 个日历天内与采

购人签订合同，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选资格。

（二）因供应商过错造成采购人行政失当，甚至承担法

律责任的，供应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
